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图书出版资助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，优化科研评价

机制，繁荣我院创研事业，鼓励教学科研人员创作高水平成

果，保证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出版，提高我院整体科

研水平，提升学院知名度和影响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申请条件

第二条 资助过程为资助出版过程，而非创作或写作过

程。支持首次出版，再版等不予资助；中文以外其他语种图

书暂不列入资助范围。

第三条 申请资助出版图书须为我院在编在岗教学科

研人员独自撰写或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学术专著、原创作品

集、原创曲谱和教材，其他科研成果形式（如论文集、编著、

译著、普及读物、研究报告、工具书、软件等）不在资助范

围之内。

第四条 申请资助出版的图书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

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道德，重复率不超过 20%（教材除

外）。

第五条 申请资助出版的学术专著字数要求不少于 20

万字；图谱不少于 60 幅（首）；教材总字数不少于 10 万字。

第六条 申请资助出版的书稿应为已经完稿并可立即

交付出版的图书。学校公布的权威出版社出版图书、省部级

或国家规划教材或全校通识教育课核心课程教材予以优先



资助。

第三章 申请程序及评审

第七条 由学院学术委员会组成评审委员会，负责评审

工作，每年集中评审。学院在编在岗教学科研人员每人每年

度可申报一次。

第八条 申请资助者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提交“兰州大学

艺术学院图书出版资助申请表”纸质版一式三份，出版合同、

完整书稿（另附电子版）、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纸质版

一式一份，一并提交至学院科研秘书处，由科研秘书统一报

送至评审委员会。

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安排 2-3 名专家对稿件进行评审，

根据专家评审意见，由评审委员会最终确定“拟给予资助”

或“不予资助”。

第十条 评审结果须在学院公示 3-5 个工作日。

第四章 出版经费管理

第十一条 出版资助经费具体按照当年学校“双一流”

项目划拨至学院的实际经费确定。

第十二条 资助经费由学院财务统一管理，由财务以转

账形式直接拨付出版社。

第十三条 该著作已由其他部门或单位给予资助，学院

将不予经费资助：

第十四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将暂停资助经费的使

用：

1.因著作人或出版社原因，未能按计划出版者；



2.著作人对原申报著作内容有重大调整，影响该著作质

量者；

3.擅自更改资助合同规定的出版社者。

第十五条 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将收回出版资助经费：

1.著作人未能如期完成出版计划，申请延期二年仍不能

完成出版计划者；

2.因著作人或出版社原因取消出版计划者；

3.该著作已由其他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者;

4.该著作经资助已出版，如若出现学术不端或学术失范

问题者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凡获得资助出版的图书，出版时必须在封面

上注明“兰州大学艺术学院资助出版”字样。

第十七条 图书出版之后，受资助者须向学院提供该出

版物 3 本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学院负责解

释。

附件 1 兰州大学公布的权威出版社名单

附件 2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图书出版资助申请表
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

附件 1

兰州大学公布的权威出版社名单

序号 出版社名称

1 人民出版社

2 中华书局

3 商务印书馆

4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6 高等教育出版社

7 民族出版社

8 北京大学出版社

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10 上海人民出版社

11 上海古籍出版社

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1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14 科学出版社

15 兰州大学出版社（仅限于资助入选兰大学术文库、兰大文库和涉及兰

大题材的图书）（不含教材）出版图书



附件 2
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图书出版资助申请表

书名

作者 所在单位

职称 职务

联系方式 地址

图书类型 字数（千字）

出版单位 拟出版时间

书稿内容简介（300 字以内）

近 5 年取得的科研成果（不超过 5 项）

专家审核意见

审核事项：申报资格是否符合规定；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，著作权是

否存在争议，有无弄虚作假、剽窃他人成果；引用的事实和数据是否准确，表达是否规

范；该成果创新程度、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；该成果的学术价值、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；

成果有无政治导向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；提出“拟给予资助”或“不予资助”

评审意见。

专家姓名 ： 专家工作单位：

年 月 日

专家联系方式 专家邮箱

注：专家签字须为亲笔签名。


